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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57/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5_85_A8_c51_557463.htm 日前，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发布

《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组织2009年全国土地估价师资格考

试工作的通知》，确定2009年全国土地估价师资格考试将

于2009年9月12日至13日举行。 全国土地估价师资格考试

自1992年开始已历经17年，目前全国已有近3万土地估价师。

自2007年1月1日起实施新的《土地估价师资格考试管理办法

》（国土资源部令第35号）以来，土地估价师资格考试每年

举行一次，考试科目为：土地管理基础与法规、土地估价理

论与方法、土地估价实务基础、土地估价案例与报告、土地

估价相关知识。采用全国统一组织考试、统一考试时间、统

一考试大纲、统一考试命题、统一合格标准的制度。应试人

员在连续三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全部科目考试，获得《中华人

民共和国土地估价师资格证书》，取得土地估价师资格。

2003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加强和规范评估行业管

理意见》（国办发〔2003〕101号），明确了土地估价师是国

家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设置的六类资产评估专业

资格之一，表明了土地估价行业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行业。 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在国办发

〔2005〕60号文件《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资委关于进一步规

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中，再次明确企业改

制涉及土地使用权的，必须经土地确权登记并明确土地使用

权的处置方式，进入企业改制资产范围的土地使用权必须经

过具备土地估价资格的中介机构进行评估。 2008年1月，国务



院办公厅下发的《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

国发〔2008〕3号）要求“严格落实工业和经营性用地招标拍

卖挂牌出让制度”，“工业和经营性用地出让必须以招标拍

卖挂牌方式确定土地使用者和土地价格。” 2008年3月，国土

资源部发文《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地价动态监测工作的通知

》（国土资发〔2008〕51号）强调“城市地价动态监测是土

地供应管理参与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基础性工作”。明确了

“城市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对本城市地价监测工作负总责，要

加强组织实施管理，落实配套经费，落实一家事业单位或土

地评估机构作为技术承担单位；落实一定数量的土地估价师

作为标准宗地信息采集人员；由技术承担单位牵头组织承担

工作的土地估价师，及时跟踪采集标准宗地的地价信息，收

集汇总和整理分析；督促技术承担单位按时上报季度和年度

监测成果，保证成果质量。” 2008年10月，第十七届中央委

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关系党和国

家事业发展全局，三农是立国之本，土地是农民之根。随着

农村集体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开展，更加充分的反映出土地

的特殊性，土地一级市场的交易活动只能由专业的土地评估

人员-土地估价师来操作。 由此可见，土地估价在市场经济中

的重要作用和地位。土地估价师资格考试已经逐步走向规范

化、社会化。 2009年全国土地估价师资格考试报考条件严格

执行国土资源部令第35号“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具有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遵纪守法，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

报名参加土地估价师资格考试：1．取得大专学历且从事相关

工作满两年；2．取得本科学历且从事相关工作满一年；3．

取得博士学位、硕士学位、第二学士学位或者研究生班毕业



。不具备前款第1、2、3项规定国家承认的学历或学位要求，

但具有国家认可的中级以上相关专业技术职称。” 考试报名

采用全国网上报名系统(见中国土地估价师协会网

站www.creva.org.cn)，结合现场审核方式进行。具体报名事项

，将按国土资源部的通知和当地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公告

的时间、地点办理。 百考试题土地估价师站点值得您收藏的

好站点！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